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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古建筑石质结构风险等级鉴定的基本规定、勘察、检测方法、构件

风险等级判定。本部分适用于北京地区内材质为青白石和汉白玉的石质构件的风险等级评判与鉴定。由

于天然石材存在较大离散性，实际执行过程中，可根据本规范判定的风险等级，结合古建筑价值、结构

重要性、经费预算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维护修缮措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292-2015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JTG E41-2005公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CECS21-2000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险等级  level of risk 

根据导致构件失效、破坏的风险性因素发生的概率大小拟定的指标等级体系。 

3.2 

主要构件  dominant member 

其自身失效将导致相关构件失效，且危及结构系统的构件。 

3.3 

一般构件  common member 

其自身失效不会导致主要构件失效，且不危及结构系统的构件。 

3.4 

受压构件 compressed  member 

柱、底座等受压应力的石质构件。 

3.5 

受弯构件 member in bending 

石梁、石枋、石板等受弯曲应力的石质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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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受力裂缝 stressed crack 

在荷载直接作用下，构件由于承载力不足或抗裂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裂缝。 

3.7 

非受力裂缝 non-bearing crack 

除受力裂缝以外的其他裂缝，主要包括由温度、收缩和不均匀沉降等因素引起的裂缝。 

4 符号 

4.1 a、b、c、d——构件或其检查项目的安全性等级； 

4.2 ——结构重要性系数； 

4.3 ——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4.4 H——柱顶点水平标高； 

4.5 l——梁、枋、板等受弯构件的计算跨度； 

4.6 ——石材抗压强度设计值； 

4.7 A——受压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4.8 N——轴心受压构件的压力设计值； 

4.9 ——石材抗折强度设计值； 

4.10 ——受弯构件弯矩设计值； 

4.11 ——受弯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 

4.12 ——石材抗剪强度设计值； 

4.13 V——受弯构件剪力设计值； 

4.14 I——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4.15 b——构件的截面宽度； 

4.16 S——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面积矩。 

5 基本规定 

5.1 鉴定程序 

古建筑石质结构风险等级鉴定应按图1所示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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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检测流程图 

 

5.2 风险等级判定原则 

古建筑风险等级划分及处理应按表 1的规定执行。石质构件风险等级应符合第 7章的要求。 

表1 石质构件风险等级划分及处理 

风险等级 等级划分 处理要求 

a 可接受风险，风险性符合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不必采取措施 

b 一般风险，风险性略低于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承载能力 有条件、经费时可采取措施 

c 中等风险，风险性不符合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承载能力 应采取措施 

d 重大风险，风险性不符合本标准对 a 级的要求，已严重影响承载能力 应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 
 

 

5.3 石质构件计算 

5.3.1 受压石质构件的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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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石材抗压强度设计值(N/mm
2
)； 

A——受压构件的净截面面积(mm
2
)； 

N——轴心受压构件的压力设计值(N)。 

5.3.2 受弯石质构件的抗折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2) 

式中， ——石材抗折强度设计值(N/mm
2
)； 

——受弯构件弯矩设计值(N·mm)； 

——受弯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mm
3
)。 

5.3.3 受弯石质构件的抗剪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3) 

式中， ——石材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2
)； 

 V——受弯构件剪力设计值(N)； 

 I——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mm
4
)； 

 b——构件的截面宽度(mm)； 

 S——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面积矩(mm
3
)。 

 

6 勘查 

6.1 基本要求 

6.1.1 石质构件的勘察，应包括结构现状的调查与检测、表面状况勘测和内部缺陷检测等。 

6.1.2 应对构件的使用历史进行调查。包括构件用途，检测、维修与加固历史以及遭受灾害和事故的

情况等。 

6.1.3 主要构件残损程度及榫卯节点应逐个检查。 

6.1.4 构件不具备检测条件时，应在检测报告中记录备案，以待补查。 

6.2 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 

6.2.1 石质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结构构件及其连接情况的调查、结构位移和变形的调查以及

构件的材质、几何尺寸的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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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情况的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主要节点的工作状态； 

b) 石质构件的荷载及其分布； 

c) 构件的拼接组合方式、受力方式及支座状况。 

6.2.3 结构位移和变形的调查，应在普查的基础上，对整体结构和其中有明显变形的构件进行检测，

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柱脚与柱础的错位； 

b) 石柱顶点的位移、柱的两端固定状况； 

c) 石梁、石枋、石板等受弯构件的挠度。 

6.2.4 石质构件的材质，当档案资料完全时，可仅进行校核性检测；缺少相关资料时，应在不对石质

构件外观产生影响的前提下，少量取样进行检测。 

6.2.5 石质构件的几何尺寸，应按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现场检测，并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石质构件的截面形状及尺寸； 

b) 石柱的顶点水平标高，石梁、枋的计算跨度； 

c) 严重风化、局部缺失及内部缺陷位置的实际截面尺寸。 

6.3 石质构件表面状况勘测 

6.3.1 石质构件表面状况的调查，应包括构件表面病害状况的勘测和历次加固现状的勘察，对构件的

风化、裂缝、局部缺失和内部缺陷应进行全面检测，必要时尚应绘制其分布图。 

6.3.2 石质构件表面病害状况的勘察，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构件表层裂缝的走向、分布和程度； 

b) 结构构件局部缺失处的受力情况，必要时尚应对其进行承

载力验算； 

c) 构件表面剥落、孔洞、粉化、溶蚀等风化病害的部位、范围和程度。 

6.3.3 历次加固现状的勘察，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受力状态；  

b) 新出现的变形或位移； 

c) 铁件锈蚀、变形或缺失； 

d) 修补材料与石材的粘结情况； 

e) 因维修加固不当，对其他构件造成的不良影响。 

6.4 石质构件内部缺陷检测 

6.4.1 石质构件内部缺陷的检测宜采用超声波脉冲法、X 光探伤技术等非破损检测方法。 

6.4.2 石质构件内部缺陷的检测，宜首先使用超声波探测仪逐一测试每个构件中的超声波波速。超声

波波速检测应按 CECS21-2000《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规定进行，参见本标准附录 A。 

6.4.3 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超声波波速明显低于正常范围的石质构件进行内部缺陷的定量检测，定量

检测采用 X 射线探伤仪。参见本标准附录 B。 

7 构件风险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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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7.1.1 石质构件的鉴定评级，应根据构件的不同种类，分别按照本章第 7.2 节的规定执行。 

7.1.2 当石质构件存在下列状况，应进行承载能力验算： 

a) 经检测存在内部缺陷的构件； 

b) 存在严重剥落、粉化、空洞、表面溶蚀、残损等表面病害，结构、尺寸发生明显变化的构件。 

7.1.3 当验算被鉴定构件或结构的承载能力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a)  结构构件验算采用的结构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设计规范的规定； 

b)  结构构件验算使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其实际受力与构造状况； 

c)  结构上的作用应经调查或检测核实； 

d）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采用实测值，并应计入风化、裂缝、缺陷以及损伤等的影响。 

7.1.4 石材强度标准值应根据结构的实际状态按下列原则确定： 

a) 新鲜汉白玉、青白石的轴心抗压强度、抗折强度和抗剪强

度设计值可按表2采用； 

表 2 新鲜汉白玉、青白石强度设计值 

石材种类 抗折强度 fb/MPa 抗压强度 fc/MPa 抗剪强度 fs/MPa 

青白石 2.9 75.3 10.0 

汉白玉 3.1 59.4 5.0 

 

b) 当检查其它材质构件或一种构件的材质由于与时间有关

的环境效应或其它作用的因素引起的性能变化时，允许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该种构件中取

5~10个构件作为检测对象，并按JTG E41-2005《公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规定，测定其单轴抗

压强度、抗剪强度和抗折强度或其它力学性能； 

c) 当构件总数少于5个时，应逐个进行检测；当委托方对该

种构件的石材强度检测有较严的要求时，也可通过协商适当增加受检构件的数量。 

7.1.5 当石质构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不参与鉴定，并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定为 a 级或 b 级： 

a) 该构件工作正常，且可靠； 

b) 经检测，该构件内部不存在缺陷； 

c) 该构件未遭明显的风化、裂缝病害及局部缺失等破坏； 

d) 该构件未受树脂灌缝、粘接、铁件加固等修复加固措施或用途、使用条件改变的影响。 

7.1.6 受弯构件的风险等级判定，应根据本章 7.2 节的判定结果，按下列原则判定： 

a) 受弯石质构件的风险等级不超过 b 级，当构件按 7.2 节判定为 a 级时，宜将所判定等级降至 b

级； 

b) 受弯构件为主要承重构件时，根据 7.2 节判定结果，其风险等级不高于 c 级时，可直接定为 d

级；若其风险等级高于 c 级，仍可定为 c 级。 

7.2 石构件风险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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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石构件风险等级判定，应按承载能力、构造、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裂缝、内部缺陷

和历次加固情况等检查项目，分别判定每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风险等级。 

7.2.2 当石质构件及其连接件的风险等级按承载能力判断时，应按表 3 规定，分别判定每一验算项目

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构件承载能力的风险等级。 

 

 

 

 

 

表 3石构件承载能力等级评定 

构件分类 R/γ 0S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主要构件 ≥1.0 ≥0.95 ≥0.90 ＜0.90 

一般构件 ≥1.0 ≥0.90 ≥0.85 ＜0.85 

注：表中R和S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抗力和作用效应；γ 0为结构重要性系数，世界文化遗产地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

筑取1.1，其它建筑取1.0。 

 

7.2.3 当石质构件风险等级按构造评定时，应按表 4 的规定评级。 

表 4石质构件构造等级评定 

检查项目 a 级或 b 级 c 级或 d 级 

构件构造 
结构、构件的构造合理，符合或基本符合现行

设计规范要求 

结构、构件的构造不当，或有明显缺陷，不符合现行

设计规范要求 

节点、连接构造 
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符合现行设计规范要求，

无缺陷，或仅有局部的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 

连接方式不当，构造有明显缺陷，已导致构件或连接

部位开裂、变形、位移、松动，或已造成其它损坏 

注：判定结果取 a 级或 b 级，应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评定结果取 c 级或 d 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7.2.4 当石质构件风险等级按不适于继续承载的位移或变形评定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a) 对梁、枋等受弯构件的挠度，当其实测值大于其计算跨度的 1/900 时，应直接定为 d 级（报告

第 8.4 节，石梁受弯承载力计算，断裂石梁（仅限于青白石）的挠度均在 3mm 以下，计算跨

度为 2700mm）； 

b) 对柱顶的水平位移（或倾斜），当其实测值大于其顶点高

度的1/150时（GB 50292-2015 混凝土或钢结构：单层H/150，多层H/200；砌体结构：单层（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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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于7m，H/250；柱高大于7m，H/300），多层（柱高小于10m，H/400，柱高大于10m，H/450）），

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判定为c级或d级。 

7.2.5 石质结构构件出现裂缝时，应按下列规定评级： 

a) 当石质结构主要构件出现受力裂缝时，应直接定为 d 级； 

b) 对主要构件因温度、风化等作用产生的非受力裂缝裂缝，

应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定期观测，经监测发现其仍在发展时，应直接定为d级； 

c) 一般构件产生非受力裂缝部位有断裂、错位等迹象，显著

影响结构整体性时，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评为c级或d级。 

7.2.6 当石质结构、构件存在可能影响结构安全的损伤时，应根据其严重程度直接定为 c 级或 d 级。 

7.2.7 石质构件存在内部缺陷时，应按本标准第 7.2.2 条验算其承载能力。验算时，应考虑内部缺陷对

构件整体结构的影响，并按下列规定评级： 

a) 若验算结果不低于 b 级，仍可定为 b 级； 

b) 若验算结果低于b级，应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定为c级或d

级。 

7.2.8 石质构件的风险等级按历次加固判定时，应按表 5 规定判定检查项目的等级，石质构件历次加

固未发生表 5 各检查项目的情况时，检查项目的等级可根据其完好程度判定为 a 级或 b 级。 

表 5 历次加固等级判定（历次加固的失效形式，待补充） 

检查项目 c 级或 d 级 

历次加固 

原拼接已变形或锚杆已松动 

铁扒锔锈蚀、变形，或榫卯已开裂 

断裂粘接材料、裂缝灌浆材料与石材粘结状况不良，粘接部位重新出现裂缝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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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古建筑石质构件超声波波速检测方法 

A.1 检测设备 

A.1.1 超声波检测仪 

A.1.1.1 工作原理 

采用带波形显示的低频超声波检测仪和声波换能器，测量声波在石材中的传播速度、波幅和主频等

声学参数，并以超声波波速（此处特指纵波波速）作为判定石材强度的相关指标之一。 

A.1.1.2 技术指标 

超声波检测仪由检测仪和换能器两部分组成，主要技术要求：具有波形清晰、显示稳定的示波装置；

声时最小分度为 0.1μs；具有最小分度为 1dB 的衰减系统；接受放大器频响范围 10~500kHz，总增益不

小于 80dB，接受灵敏度不大于 50Μv；换能器的实测主频与标称频率相差应不大于±10%。 

A.2 现场检测操作步骤与数据处理方法 

A.2.1 检测对象确定 

检测对象为古建筑中出现明显表面粉化、剥落、孔洞及裂缝等病害且不可进行荷载试验的受力石质

构件，包括石梁、石柱、石板等。 

A.2.2 测区位置确定 

石质构件检测位置表面应清洁、平整以确保换能器通过耦合剂与石质构件测试表面保持紧密结合。

测定区域应选择石质构件应力集中部位。对承受弯曲载荷的构件（如横梁），选择产生拉应力最大部位，

即中间部位下表面；对承受轴向载荷的构件（如立柱），选择沿高度方向的不同部位。 

A.2.3 耦合剂选择 

岩石表面测试所用耦合材料的选择以易于清除且对岩石表面影响最小为原则，不宜选用凡士林或黄油为

耦合剂，可选用液体胶水作为耦合剂。 

A.2.4 声波测试方式 

在石质构件的声波测试方式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对穿直透法与直达波法。其中对穿直透法是将收、发

换能器平行放置于受检石质构件两侧。直达波法是将收、发换能器放置于受检石质构件同一侧。 

A.2.5 超声波波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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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1 使用对石质构件进行波速测试时必须保证构件干燥。对于露天石质构件宜选择晴天、空气湿度

较小时进行测试，并且测试前 3 天都无降水发生。 

A.2.5.2 把两个换能器按一定距离分别用耦合剂固定于受检石质构件的表面，并把两换能器中点的距离

作为声波在构件中的传播距离（精确到 mm）。当波速仪启动后，把波形曲线的最先起跳点所对应的时

标值作为纵波到达时间。 

A.2.5.3 当测试采用对穿直透法时，在受检构件互相平行的一对测试面上进行布点，测量一对平行测点

之间距离。检测时将两个换能器平行放置于受检石质构件两侧，使用耦合剂以保证换能器与测试表面紧

密结合。发现数值异常，可移动两换能器到适当位置，直至波形稳定。根据平行测点之间间距和超声波

声时计算超声波波速(km/s)。 

A.2.5.4 当测试采用直达波法时，可按时距法求得受检石质构件的平均波速。测试时，在一条线段的一

端作发射点，然后在该线段上依次以不等距布置 4~6 个接收点，分别测得各点间的波速到达时间。以时

间为纵坐标，测距为横坐标，分别作出通过原点的时距线。该线斜率的倒数即为平均波速。 

A.2.6 测试成果应用 

A 2.6.1 新鲜青白石干燥状态下的波速值在 7.0 km/s~7.2 km/s 之间。新鲜汉白玉干燥状态下的波速值在

3.3km/s~4.1km/s 之间。在现场石质构件的波速值低于上述数值时，可判断受检构件表面有隐裂隙（直

达波法）、内部存在缺陷（对穿直透法）或有一定程度的风化。 

A 2.6.2 根据对青白石和汉白玉试块的波速、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的测试结果，得出以下线性回归

方程： 

σc= 32.06VP + 30.28       r=0.80 

E= 4.92VP + 21.30  r=0.83。 

其中：σc 为单轴抗压强度，单位为 MPa； 

E 为弹性模量，单位为 GPa； 

VP 为超声波波速，单位为 km/s； 

r 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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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石质构件内部缺陷无损检测方法 

B.1 检测设备 

B.1.1X 射线探伤仪 

B.1.1.1 工作原理 

X 射线探伤仪通过石质构件时被不同程度地吸收，通过被测构件不同区域的 X 射线量有所不同，

从而携带了被测构件各部分密度分布或缺陷的信息，因而在荧光屏上将显示出不同密度的阴影，根据阴

影浓淡的对比，可以判断被测石质构件内部的缺陷情况。 

B.1.1.2 技术指标 

X 射线探伤仪由操纵台、高压发射器、射线管头、冷却装置、高压线缆和低压线缆等组成，配套

ZET-1-X-RAY Image Processing System 软件进行图像处理。主要参数：管电压小于 60kV，探头尺寸

6~7cm，输入功率 1.2kW，焦点尺寸 0.8×0.8mm
2。 

B. 2 检测方法选择 

B.2.1 古建筑石质构件内部缺陷可使用超声波检测仪或 X 射线探伤仪进行无损检测。 

B.2.2 大量石质构件内部缺陷的普查，宜采用探地雷达仪检测。 

B.2.3 需对石质构件内部缺陷进行定量检测时，可结合使用 X 射线探伤仪检测。 

B. 3 检测程序 

B.3.1 探地雷达仪检测程序 

B.3.1.1 根据石材材质，标定受检石质构件的介电常数和波速。 

B.3.1.2 在受检石质构件表面进行布点，根据构件截面尺寸设定测试路线。 

B.3.1.3 进行雷达系统联机后，将天线沿构件表面测试路线移动扫描。 

B.3.1.4 测试采用连续与点测相结合的扫描方式，对梁跨中、支座等重点部位采用点测。 

B.3.1.5 利用雷达附带数据处理软件系统对所采集的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B.3.2X 射线探伤仪检测程序 

B.3.2.1 选定石质构件待测区域，对待测区域进行布点，测试区域应有部分交叉。 

B.3.2.2 使用 X 射线探伤仪对构件表面布点区域依次检测，记录出现缺陷的位置。 

B.3.2.3 有明显缺陷的区域，应在该区域增加检测次数并在缺陷周边进行延伸测试，确定缺陷尺寸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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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结果与判定 

B.4.1 X 射线探伤仪缺陷判定：X 射线探伤仪可得到石质构件内部影像，影像的灰度直观显示了石质构

件内部缺陷的尺寸、形状及分布。X 射线影像灰度分布由构件不同区域对 X 射线吸收量大小决定，如

图 B.2：X 射线影像由白色过渡到深灰表示对 X 射线吸收量由多到少，按表 B.1 规定，可根据灰度变化

对影像内各区域是否存在缺陷进行判断。 

表 B.1 受检石质构件厚度、缺陷差异与 X 射线影像关系 

厚度或缺陷 吸收 X 射线量 透过 X 射线量 X 射线影像 

厚 多 多 白 

薄 稍少 稍多 灰 

内部缺陷（孔、裂隙） 更少 更多 深灰 

 

 

图 B.2X 射线探伤仪检测结果 

 


